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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义
务，如果夫妻双方离婚，不直接抚养孩
子的一方依法需支付全部或部分抚养
费，一方拒不支付抚养费，未成年子女
的权益该如何维护？近日，崂山法院
以法治教育和真情感化成功调解两起
抚养费纠纷，切实维护了未成年人的
合法权益。

父亲拖欠抚养费
法官倾力调解化纠纷

王某（男）和李某（女）原系夫妻，
婚后于2011年生育一女，2013 年，双
方经崂山法院主持达成调解协议自
愿 离 婚 ，女 儿 的 抚 养 权 归 母 亲 李
某，父亲王某每个月 15 日之前向李
某支付当月抚养费 550 元。后因王
某拖欠抚养费，2021年李某申请崂山
法院强制执行，经法院对被告进行财
产查控，未发现被告名下有可供执行
的财产。

李某无奈之下，以女儿的名义于
2023 年 6 月再次向崂山法院提起诉
讼，要求被告每月支付给女儿的抚养
费由原来的550元增加至2000元，并
因被告的拖欠行为要求法院判决被
告一次性支付女儿 18 周岁之前的抚
养费。

为实质性化解纠纷，最大化保护未
成年人的合法权益，承办法官抓住抚养
费纠纷面向未来性的特点，通过“背对
背”方式多次沟通协调。经与李某多次
沟通，法官了解到，李某的真实目的并
非是要增加抚养费，而是通过起诉方式
给被告王某施压，迫使其主动履行支付
抚养费义务，同时，因原告一次性诉请
支付到 18 周岁的抚养费，案件标的额
较大，诉讼费用较高，原告迟迟未缴纳
诉讼费用。

为此，法官考虑到当事人诉讼成
本，欲努力通过案外调解化解纠纷，
遂积极与被告王某沟通，温情调解消
除其对立情绪，着重释明父女感情修
复和亲情维系，防范孩子因抚养费缺
失导致失爱、失学、失教，最终打动被告
王某，令其主动支付拖欠抚养费 6 千
元 ，并 承 诺 立 即 支 付 第 二 笔 抚 养 费
1万元。

拖欠抚养费近9年
家庭教育责任来约束

吴某（男）与孙某（女）离婚后，双方
协议女儿由母亲孙某抚养。但吴某因各
种原因，从2015年至今一直未支付女儿
的抚养费，孙某以女儿的名义一纸诉状
将吴某诉至崂山法院，要求其支付拖欠

近9年的抚养费。
承办法官了解案情后，为督促当事

人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和家庭教育职责，
向双方当事人发送首份家庭教育责任告
知书，告知当事人作为父母要按时支付
抚养费等相关费用，不能回避、拒绝或者
怠于履行家长职责，要树立家长是第一
任老师的责任意识和正确的家庭教育理
念，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家
庭环境。

承办法官又分别从情理和法理的角
度对被告吴某进行劝导，引导其站在孩
子角度考虑问题，关注孩子的心理和情

感需求，积极履行监护责任和教育责
任。在法官的耐心沟通下，被告吴某深
感惭愧，表示将会按照每个月1200元的
标准支付欠付的抚养费，并答应今后积
极履行支付抚养费义务直至女儿 18 周
岁，双方达成和解协议，原告撤诉。

崂山区人民法院北宅法庭审判员宫
文萍介绍，《家庭教育促进法》作为我国
家庭教育领域的第一部专门立法，将家
庭教育由传统的“家事”，上升为“国事”，
开启了父母“依法带娃”的时代，对于全
面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具有重大而深
远的意义。

拖欠抚养费？法律为孩子“撑腰”
崂山法院以法治教育和真情感化成功调解两起抚养费纠纷

在以上两则案例中，离婚不享
有抚养权的一方监护人怠于履行支
付抚养费的义务和责任，崂山法院
充分发挥法治智慧，找准矛盾“焦
点”、降低冲突“燃点”，善用情理法
做沟通引导工作，努力在法律框架
下 寻 求 最 佳 解 决 方 案 ，取得了案
结事了人和的效果。

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，家长
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。为人父母，无

论是否在一起共同生活，都应共同为未成
年子女营造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。在离
婚后，要妥善处理好大人间的矛盾，切实
担负起为人父母的职责，不应将抚养费和
探视权作为离异夫妻处理矛盾的筹码，要
以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为出发点，共同构
建文明、和谐的家庭关系，共同呵护未成
年子女健康成长。

本版撰稿 观海新闻/青岛早报记者
陈勇 通讯员 范天梦

/ 链接 /

找准“焦点”化解矛盾


